
監察院 中華民國監察院 

道路正義 

• 99年10月21日梅姬颱風於蘇澳、東澳降下超
強豪雨，造成蘇花公路坍塌釀災。 

• 交通部公路總局現有之封橋封路標準作業程
序「封路時機」過於空泛，執行單位難以遵
循，且未依據蘇花公路特性及災害潛勢，納
入封路作業演練計畫。 

 

 公路總局實施公路防災預警封路制度，蘇花
公路於100年度5次豪雨期間，共實施90次預
警性封路作業，該年度創下零傷亡成果。 

 公路總局將封橋封路標準作業程序相關規定
納入汽車(含機車)駕駛人筆試題庫，對遊覽
車駕駛員辦理相關教育訓練計6,775人次。 

 交通部修正公路法增訂60-1條，明定：「公
路主管機關為修建或維護公路及其設施安全，
得派員攜帶執行職務有關之證明文件或顯示
足資辨別之標識，進入公、私有土地內，實
施必要之巡查或檢測，其所有人、占有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促使蘇花公路路權外之土地，可一併納入防
災監測。 

 蘇花公路115K+900處已加裝邊坡崩坍監測預
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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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院調查梅姬颱風蘇花公路坍塌釀災案 

蘇花公路零傷亡、讓人人平安返家 



監察院 中華民國監察院 

道路正義 

• 政府積極推展觀光旅遊之際，卻頻傳旅遊交通
意外事故，不僅威脅旅客生命財產安全，且有
損我國國際旅遊形象，究主管機關有無善盡旅
遊安全管理之責，是否落實相關安全檢查機制。 

• 交通部未依旅客成長數採取積極措施，以維護
遊覽車安全；部分遊覽車駕駛員訓練不足、欠
缺健康監測、疲勞駕駛；部分業者未落實「車
輛動態管理」及逃生演練，且遊覽車車體、輪
胎品質及安全查驗未有相關規範。 
 

 交通部修正觀光許可辦法第22條，增訂旅行業
填報遊覽車駕駛人資訊及通報駕駛人變更之義
務，以掌握駕駛人工時情形。並辦理「遊覽車
駕駛專案訓練計畫」，編修「大客車職業駕駛
人定期訓練教材」，以確保維護車輛結構性能、
行車操控及山區道路安全、道路緊急應變處置。 

 交通部辦理「遊覽車車輛總體檢作業」，新型
客車及貨車安裝胎壓偵測輔助系統；並推動各
遊覽車客運業建立各級保養及維修紀錄完整履
歷制度，清查各級道路大客車行駛管制路段，
執行聯合稽察。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102年3月7日函請勞動檢
查機構督導遊覽車雇主確實負擔勞工健康檢查
費用，並為駕駛員辦理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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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院調查遊覽車旅遊交通意外事故案 

善盡安全管理之責 



監察院 中華民國監察院 

道路正義 

• 東部地區鐵路於連續假期常發生一票難求現象，交通部多年來
未能有效增加車票供給，且亦有業者利用特殊方式取得車票，
加價販售予民眾，影響民眾權益，臺鐵局應重新檢視票務系統
之營收管理及稽核功能，並加強查緝違法，以維護民眾權益。 

• 花東線及南迴線僅以單軌運行，列車為待避對向列車而耽誤行
車時程之情形仍難避免；且以行駛品質較差之列車，卻收取較
昂貴之高級列車費用，交通部允應持續加強東部鐵路之建設，
提升東部鐵路營運品質；另臺鐵局所有之廢棄的老舊設施亦應
妥善規劃利用。 
 
 
 

監院調查東部鐵路運輸營運競爭案 
啟動「電腦系統自動開放長截短座位調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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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臺鐵局各級對號列車訂票系統依據實際剩餘座位狀況，

啟動「電腦系統自動開放長截短座位調撥機制」，並追查特
定異常訂票乘客資料，以確保訂票系統之公正性；且於假日

加開直達復興號，以提升東部地區旅客運輸能量，解決一票

難求的問題。 

 臺鐵局於101年3月陸續完成各型柴聯車「車輛引擎」及「變
速機」更新改造作業，以降低車輛行駛所產生之噪音及提升

車輛行駛速度。 

 交通部鐵路改建工局辦理「花東效能提昇計畫」，將池上車

站旁廢棄宿舍納入廣場及停車場規劃使用，以活化閒置用地；
並辦理「臺鐵南迴鐵路臺東潮州段電氣化工程」，規劃於枋

山站增設一副正線，以解決加祿站至枋野站間列車無法交會

及待避之現況，預估南迴線整體容量將由每日30餘班次提升
至80班次，亦提升鐵路運輸品質，縮短行車時間。 



監察院 中華民國監察院 

道路正義 

• 依「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型式檢查實施要點」第3
點之分類，為5種移動式起重機中之伸臂伸縮式
輪行起重機，屬勞工安全衛生法所稱危險性機器
設備之一，與一般專供載運人客、貨物之客車或
貨車構造不同，非屬車輛範圍，無需（亦不得）
請領牌照。因起重機非屬車輛，無須請領牌照，
不僅不利於工程重機械行駛道路之安全管理，亦
常造成警察單位對於違規行駛道路及肇事逃逸之
動力機械追查不易。 

 

 交通部99年9月23日及10月19日召開研商「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檢討現
行相關條文內容，並於本案重大傷亡事故發生後
之99年11月19日預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新
增動力機械申請登記領用牌證。 

 公路監理動力機械牌證管理系統已配合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修正建置完成，於100年12月8日發布新
增牌證收費項目，監理機關自同日起依規定核發，
統計至101年3月底止，領牌情形：普通動力機械
1584副；大型動力機械84副，共計2403副，並已
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進行連線交換。 

監院調查起重吊車無照上路案 

建置動力機械牌照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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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正義 

• 莫拉克颱風所帶來之超大豪雨洪峰流量超過中央管
河川50-100年之重現期距保護標準、縣市管河川
25-50年之重現期距保護標準、區域排水10-25年之
重現期距保護標準以及雨水下水道5年之重現期距
保護標準；且國內受制於制度面及分工上，同一條
河流其管轄單位多且複雜，河川上游屬林務局、中
游屬水保局及下游屬水利署、一條排水涉及下水道
（營建署）、都市計畫（縣市政府）、農田灌排水
等不同單位管轄。 

 以「總和治水」觀念，利用柔性的方法來減少災害，
推動建物防災設計並利用各種方式減少逕流量等治
水方式，以工程及非工程措施防災、減洪及避洪等，
以達到保護生命財產目的。 

 本案促使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辦理「高屏溪流
域高莖作物暨違建物拆除5年分年分區執行計畫」，
至102年6月全部執行完畢。 

 交通部已於98年11月13日提出「利用雨量及水情資
料進行防災預警作業規劃」，以「時雨量」、「24
小時累積雨量」等指標取代不科學的警戒水位線
(黃線)及行動水位線(紅線)。 

 本院調查促使交通部加強：1) 建立資訊平台整合；
2) 建制公路防救災GIS系統；3) 以流域管理概念，
建立公路橋梁防災預警機制等方式嚴防氣候變遷造
成後續災害。 

監院調查莫拉克雙園大橋斷橋案 

「總和治水」逐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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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 中華民國監察院 

道路正義 

• 交通部所屬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坪林行控中心現場資訊掌控不
足，臨危處置慌亂無序，未能落實防救災應變計畫相關規範，影
響救援執行效能，顯示平常救災演訓流於形式。 

 
 
 已設置門檔，並張貼警語，提醒用路人注意關閉安全門，並增設

預錄語音之播音設備；另評估加裝感應器，自動偵測安全門開關，
整合至支援決策系統中；坪控中心未來救援時之監控作業方式，
除以主線CCTV確認事故現場外，亦加強監視事故點上下游主線及
橫向聯絡隧道狀況，101年第3季演習時已進行演練；增設聯絡隧
道獨立喇叭迴路，可單獨對聯絡隧道內避難民眾廣播，避免廣播
內容產生誤解；為改善消防隊員拉接水帶時開啟安全門導致煙塵
進入聯絡隧道，已規劃加設水帶接頭及鋼製連接管，消防隊員無
須打開聯絡隧道安全門，即可由對向隧道拉水線進行救援。 

 重新律定無線電頻道使用，依緊急救援之任務屬性，分配使用不
同之頻道，以避免多個單位同時發話時產生干擾，已於101年第3
季演練中實地操作驗證可行；由於極度高溫之下難以避免設備燒
毀，擬規劃設置備援系統。 

 針對電話占用或無人接聽狀況，已將原2F控制室話機由原10支一
般話機變更為8支多功能話機，忙線中可顯示其來電燈號，亦可
保留原通話以便優先接聽較緊急來電，並將原線路擴充成12線，
其中緊急電話群組規劃，由原1線擴增為4線，並加設語音留言信
箱，以降低無人應答之機率，另亦新增2線專線，避免緊急時刻，
交換機故障而無法進行外單位救災通聯及2線外線供多方通話使
用，避免同時間用路人撥入中心市話代表號而占用撥出外線之線
路。 

 為增加避難區域辨識度，各聯絡隧道入口處已完成大型逃生人形
圖像繪製，可增加民眾逃生辨識度；為加強避難逃生引導，縮小
逃生指示燈間距、增加聯絡隧道入口閃爍指示燈及聲響警示、
LED逃生燈光索等；交通部已召訓行駛國道5號之大客車駕駛，加
強雪山隧道災害事件時緊急應變作為等訓練。 
 

監院調查雪隧火燒車事故案 

建構多項防災措施 

緣
由 

本
院
調
查
及
追
蹤
結
果 



監察院 中華民國監察院 

道路正義 

• 公路總局花蓮監理站對於某遊覽車公司未切實填載遊覽車
客運業者安全管理自主檢查表，隱匿長期調派無大客車職
業執照者駕駛遊覽車之違規事實，不僅查證未果，亦缺乏
勾稽相關資料之機制，縱考核機制雖然堪稱完備，但仍闕
漏重重，致其績效不彰；茲以該局花蓮監理站遲至知悉本
院約詢通知後，始電詢查證駕駛人登記證、派車單及租車
契約等備查資料，因應遲緩，執法顯現脫節情事。 

 公路法第47條第2項增修條文「前項汽車運輸業派任未領有
職業駕駛執照或不合格之駕駛人，主管機關得視情節輕重，
不經限期改善，逕依前項第三款規定辦理。」於102年6月
18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102年7月3日公布在案，該部公
路總局業已修正提報「遊覽車客運業違規營業及僱用資格
不符駕駛員處罰作業要點」原第3點之分次處罰部分，改為
累計計點方式並加重罰則。 

 公路總局為加強登記證管理已研議「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
登記證管理辦法草案」，並於102年5月24日召集遊覽車公
會與遊覽車駕駛員工會開會研商，惟遊覽車公會與遊覽車
駕駛員工會對於目前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之管理方
式仍有許多意見，並建議採1人1證方式辦理。該部公路總
局針對1人1證方向已再修正「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
管理辦法草案」，並將再召集遊覽車公會與駕駛員工會針
對草案進行研商，俟達成共識，後續再同時進行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則條文修正作業。 

監院調查遊覽車無照駕駛案 

修正公路法第47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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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 中華民國監察院 

道路正義 

• 社會發生多起少部分計程車司機利用載客機會，
奪取乘客財物、甚至性侵或殺害乘客之重大社
會治安案件，引發民眾對於計程車安全性疑慮，
交通部於民國86年間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禁止具故意殺人、搶劫、搶奪、強盜、恐
嚇取財或擄人勒贖等罪前科者，不得辦理計程
車執業登記，引發過度限制人民工作權疑慮。 

 
 內政部警政署加強宣導民眾於計程車招呼站或
以電話叫車方式搭車，改變隨招隨停乘車習慣，
排除「適合目標」的犯罪要素，減少犯罪發生。
目前觀光飯店、區域醫院、休憩遊樂區及商圈
等公共場所，設立叫車點及裝置監視錄影設備，
而超商、加油站等24小時營業場所，針對夜歸
婦女有治安顧慮者，增加代叫計程車服務。建
立業者維護顧客權益之觀念，並可透過固定叫
車點及錄影設備之設立，降低司機或乘客之犯
罪意圖。 

 已研發智慧型手機微型應用軟體「警政服務
App」 並於101年8 月10 日正式上線，其中一
項為「代叫計程車」服務，可依民眾所在GPS 
定位，提供民眾所在縣市地區之計程車行電話
通訊錄，可直接撥打電話代叫計程車。該服務
功能可改變國人隨機叫車習慣，俾降低計程車
駕駛犯案動機，提升民眾對於計程車安全性之
信賴。 
 

監院調查計程車駕駛資格限定案 

警政服務APP代叫「計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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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正義 

• 長久以來存在各縣市農田灌溉之圳溝堤岸供
公眾通行使用之「道路」，地方政府均存著
逸脫相關國賠責任之態度，不願將此類道路
納入管理，改善安全設施，維護用路人之權
益，任其不斷發生交通事故，棄人民生命財
產權於不顧；農委會雖然訂定管理維護分工
原則，但不足以因應圳溝堤岸供民眾通行之
各種態樣，遇到橫跨不同管理機關或僅為農
田水利會所延伸道路部分，本於道路主管機
關所設置各項設施所生風險，究應由道路主
管機關或土地管理機關負責，權責不清。 

 
 農委會於102年7月2日函請全國17個農田水
利會，就各直轄市、縣、(市)農田灌溉之圳
溝堤岸，供公眾通行使用之「道路」使用疑
義及釐清其維護管理權責，查復與地方政府
協調辦理結果，已有桃園、石門、新竹、彰
化、南投、雲林、屏東、七星及瑠公農田水
利會等已召開現勘協商會議，並完成辦理部
分圳溝堤岸接管事宜者。對於尚未獲地方政
府接管之圳溝堤岸，農委會將督促相關農田
水利會加強圳路安全管理，持續逐案再與各
地方政府協調。 

監院調查農田灌溉之圳溝堤岸道路安全案 

圳溝堤岸獲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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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 中華民國監察院 

道路正義 

• 我國對於酒駕之最重處罰，則為酒駕造成他
人傷害或死亡所觸犯之刑法第284條第1項過
失傷害罪或第276條第1項過失致死罪，前者
法定刑為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0元以
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500元以下罰金；後者法定刑為2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000元以下罰金；對
於酒駕肇事之累犯亦未如美國、加拿大、德
國、新加坡等國立法例，另有加重其刑之特
別規定。 

 
 交通部及法務部重新研擬酒駕相關罰責，於

102年6月13日新修正施行之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第114條第2款規定，汽車駕駛人飲用酒類
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
0.15mg/L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3%以上者，
不得駕車，並配合刑法第185條之3修正條文
自102年6月13日同日生效施行。亦即酒測值
只要超標0.25毫克，至少判處兩個月以上有
期徒刑，不可易科罰金；酒測值達0.15毫克，
並未達0.25毫克，處一萬五千元到九萬元的
罰款。 

監院調查酒駕罰責案 

加嚴酒駕處罰 

確保行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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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 中華民國監察院 

道路正義 

• 阿里山森林鐵路原本是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轄
管，該局嘉義林區管理處負責營運與維護，並受交通
部監督，然於民國100年4月27日竟發生軌旁林木枝幹
斷落而擊中列車，致多節車廂傾覆，並造成5人死亡、
113人輕重傷之重大事故。案經本院調查結果，林務
局輕忽森林鐵路沿線林木查驗機制，未能確保營運安
全。 

 

 林務局就祝山支線路段委託工程顧問公司辦理「阿里
山森林鐵路祝山線車廂翻落風險之路段及橋梁之防護
措施評估計畫」，並邀請臺灣鐵路管理局及專家學者
分別召開審查會議，經評估有風險之地點計18處，其
中3處業於101年度完成改善。 

 林務局於101年4月完成阿里山森林鐵路本線嘉義至奮
起湖及第一分道至阿里山之修復，爰賡續辦理「101
年度森林鐵路車廂翻落風險之路段及橋梁之防護措施
評估計畫」，範圍為本線嘉義車站至奮起湖車站、本
線第一分道至阿里山車站及眠月線0k+000~1k+900等3
個路段，又於本案評估期間有森林鐵路17及27號隧道
延長、31及32號橋設置護欄等多處應優先辦理改善之
建議，爰此，林務局調整101年度預算辦理「森林鐵
路奮起湖段內隧道改善工程」，於101年12月20日完
成決標，並於102年1月11日開工，102年7月8日完工；
另於102年度調整預算辦理「森林鐵路奮起湖段內31、
32號橋梁改善及週邊環境改善工程」。 

監院調查阿里山小火車翻覆案 

林務局完成 
「森林鐵路奮起湖段內31、32號橋梁改善及週邊環境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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